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便携式计算机批量采购项目需求书

为改善新进教师教学工作条件，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拟采购一批便携式计算机，欢迎符合资质要求的潜在供应商参与。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便携式计算机批量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CZZYZB2026059
三、项目地点：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内指定地点。
四、项目内容：拟采购便携式计算机100台，单价最高限价（元/台）不超过4898元/台。
主要参数描述：
惠普HP ProBook 4 G1ah 14-1502200000A：CPU型号≥Ryzen 7 255H，内存≥16GB，硬盘≥1TB SSD；显示屏≥14寸
五、采购预算：48.98万元。
六、投标人资格条件
1.投标人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条件。
2.投标人须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安装维修技术人员，能提供及时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3.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投诉事故、不良记录、经济纠纷及安全责任事故（提供信用中国查询结果截图）。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投标人须为安徽省政府采购徽采云框架协议采购入围供应商（便携式计算机），可提供符合采购人需求的产品。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
七、采购要求
1.采购人不统一组织踏勘项目现场。投标人可以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自行对本项目现场进行踏勘、询问。无论投标人是否踏勘过现场，均被视为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已踏勘过现场，且对本项目潜在的风险和义务已完全了解，并在其投标文件中已充分考虑了本项目可能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本项目根据《安徽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6年版）》《池州市市直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试行）》等规定和《2026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框架协议采购（第一批次）》入围结果，在徽采云框架协议报价的基础上，对已确定选型的便携式计算机进行二次竞价，从而选定1家供应商。
3.投标人需根据采购需求，在报价清单中完整填写响应的产品名称、品牌型号、具体配置、随机附件、免费质保期和响应单价，响应的品牌型号必须为采购要求型号，不接受其它型号产品。
4.投标人进行单价报价，响应价格包括但不限于税费、包装、运输、装卸、安装调试等为完成采购活动而产生的一切费用。所报便携式计算机单价不得高于不得超过采购人设定的单价最高限价，否则报价无效。
八、交付要求
1.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标准应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所有产品含送货及安装服务。质保期内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以及备品备件服务必须均是产品原厂商提供的服务，免费上门保修，质量保证期从设备安装验收合格开始计算。如发现产品假冒伪劣等严重质量问题，必须无条件退换，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2.交付的货物须为原厂原包装，在质量保证期内成交供应商应自行处理保修凭证问题，采购人不负责提供产品的保修卡、发票等保修凭证；
3.成交供应商须于2026年6月30日前交付完成，因采购人原因导致延迟除外。
九、质保要求
1.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免费维修服务（因使用操作不当等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坏除外）。成交供应商接到故障电话1小时响应，在24小时内派人到现场；简单故障,48小时内解决；复杂故障到达现场后2日内不能排除故障的，应当提供备用货品供用户使用，故障处理结束后需书面提交故障处理报告。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技术人员应7*24小时全天候随时响应货品使用等相关问题咨询。
2.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应免费提供充足的全新合格原厂零配件，以保障维修所需零部件的及时更换；若配件和耗材有问题，成交供应商应在收到采购人报修后48小时内免费完成维修或更换服务，6个月内产品经2次维修后仍无法正常使用，必须更换全新产品或相关配件。
3.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有权继续对货品质量进行检验和检测，如发现货品有不符合验收标准的情形，成交供应商应免费负责更换或维修，并再次进行免费安装、调试，最终保证货品正常运行。若货品在交货地多次检修后，仍无法达到采购人的正常运行要求，成交供应商需退回该货品的全部款项，并自行组织货品退回厂家。

十、竞价办法
本项目采用一次性报价方式，确定实质性响应竞价需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1.预审
预审阶段将对响应文件中的资格证明文件进行审查，未按竞价文件要求提供完整资料的或不符合要求的，按废标处理，不进入下一轮评审。
2.评审
[bookmark: _GoBack]采购人评审小组根据响应情况，在满足采购人需求的前提下，选定报价最低者作为成交供应商，如果出现两个以上相同最低报价的，则现场抽签确定。
3.结果公示
竞价结果在学院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个工作日，如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请在公示期内提出书面质疑，逾期不再受理。采购人不向落标方解释落标原因，不退还投标文件。
4.签订合同
确定供应商后，采购人在徽采云框架协议下单采购，双方签订采购合同，按照实际采购数量×响应单价进行结算。
采购人有权对投标人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实，如果发现投标人提供虚假信息，将追究提供虚假信息的责任。
十一、结算方式
供货安装完毕，经采购人组织验收合格后，在供应商提供相应发票及其他符合采购人付款流程所需材料的前提下，采购人一次性付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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